
广东落实疫情防控“20 条”，即时调整四类人员隔离管

理措施！详情公布

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官网 11 月 15 日消息，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

组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隔离管理措施的紧急通知（下称“通知”），贯彻落实国

务院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20 条”要求，即时优化调整四类人员健康管理

措施，及时安排在管符合条件人员解除隔离，并做好解除集中隔离人员转居家

隔离衔接工作。

即时优化调整四类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密切接触者：“7+3”调整为“5+3”

对于密切接触者，将“7 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

调整为“5 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隔离”，期间由隔离场所录入“一

码通”系统，执行赋红码管理，不得外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

1、2、3、5 天各开展 1 次核酸检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 1、3 天

各开展 1 次核酸检测。

◎高风险区外溢人员：7 天集中隔离调整为 7 天居家隔离

对高风险区外溢人员，将“7 天集中隔离”管理措施调整为“7 天居

家隔离”，期间由社区“三人小组”录入“一码通”系统，执行赋

红码管理，不得外出。在居家隔离第 1、3、5、7 天各开展 1 次核酸

检测。

◎入境人员：“7+3”调整为“5+3”

对入境人员，将“7 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调整

为“5 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隔离”，期间由隔离场所录入“一码通”

系统，执行赋红码管理，不得外出。

入境人员在第一入境地完成隔离后，目的地不得重复隔离。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的第 1、2、3、5 天各开展 1 次核酸检测，居家隔离医学

观察第 1、3 天各开展 1 次核酸检测。

入境人员解除集中隔离时核酸检测 Ct 值 35-40 的进行风险评估，如

为既往感染，居家隔离期间“三天两检”，由社区“三人小组”录

入“一码通”系统，执行赋红码管理，不得外出。

◎离岗轮休的高风险岗位人员：7 天隔离调整为 5 天居家监测

对于离岗轮休时的高风险岗位人员，由“7 天集中隔离或 7 天居家

隔离”调整为“5 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赋黄码管理，第 1、3、5

天各开展 1 次核酸检测，原则上由社区上门采样。非必要不外出，

确需外出的不前往人员密集公共场所、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通知指出，其他隔离管控政策按照国家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

在管的次密接人员立即解除隔离

通知明确，对当前在管的集中隔离管理满 8 天，且符合“人、物、

环境”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人员，即时解除集中隔离；对集中隔



离管理满 5 天但不足 8 天，且“人、物、环境”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人员，可解除集中隔离，闭环接转返回社区后继续完成 1-3 天

居家隔离。

同时，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在管的密接的密接立即解除隔离。

转居家隔离人员不具备条件继续集中隔离 3天

解除集中隔离人员转居家隔离如何衔接？

通知明确，集中隔离人员在入住后 2 天内填报目的地信息，目的地

社区在接收信息后及时予以确认。

对集中隔离满 5 天的人员，经目的地社区确认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

由目的地防控指挥办安排“点对点”闭环接转至目的地居家隔离，

不可搭乘飞机、火车、高铁、大巴等公共交通工具；属地社区“三

人小组”督促落实好居家隔离措施。

不具备条件的，在原隔离场所继续完成 3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通知全文如下：

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优化调整隔离管理措施的紧急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进一步

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

发〔2022〕101 号）要求，做好隔离措施调整实施期间的工作有序衔接，现就有

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即时优化调整四类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一）密切接触者。将“7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调整为“5

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隔离”，期间由隔离场所录入“一码通”系统，执行赋红

码管理，不得外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 1、2、3、5天各开展 1次核酸检测，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 1、3天各开展 1次核酸检测。

（二）高风险区外溢人员。将“7天集中隔离”管理措施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期间由社区“三人小组”录入“一码通”系统，执行赋红码管理，不得外出。在

居家隔离第 1、3、5、7天各开展 1次核酸检测。

（三）入境人员。将“7天集中隔离+3 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调整为“5天

集中隔离+3 天居家隔离”，期间由隔离场所录入“一码通”系统，执行赋红码

管理，不得外出。入境人员在第一入境地完成隔离后，目的地不得重复隔离。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 1、2、3、5天各开展 1次核酸检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

1、3天各开展 1次核酸检测。入境人员解除集中隔离时核酸检测 Ct 值 35-40 的

进行风险评估，如为既往感染，居家隔离期间“三天两检”，由社区“三人小组”

录入“一码通”系统，执行赋红码管理，不得外出。

（四）高风险岗位人员。高风险岗位人员离岗轮休时，由“7天集中隔离或 7天

居家隔离”调整为“5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赋黄码管理，第 1、3、5天各开

展 1次核酸检测，原则上由社区上门采样。非必要不外出，确需外出的不前往人

员密集公共场所、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其他隔离管控政策按照国家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

二、及时安排在管符合条件人员解除隔离

对当前在管的集中隔离管理满 8天，且符合“人、物、环境”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人员，即时解除集中隔离；对集中隔离管理满 5天但不足 8天，且“人、物、

环境”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人员，可解除集中隔离，闭环接转返回社区后继续

完成 1-3 天居家隔离。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在管的密接的密接立即解除隔离。

三、做好解除集中隔离人员转居家隔离衔接工作

集中隔离人员在入住后 2天内填报目的地信息，目的地社区在接收信息后及时予

以确认。对集中隔离满 5天的人员，经目的地社区确认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由

目的地防控指挥办安排“点对点”闭环接转至目的地居家隔离，不可搭乘飞机、

火车、高铁、大巴等公共交通工具；属地社区“三人小组”督促落实好居家隔离

措施。不具备条件的，在原隔离场所继续完成 3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四、切实落实各项应对风险防范措施

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周密组织实施，加强政策培训、力量统筹和物资保障。有

力有序推进隔离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

做法，发现不符合现行政策措施的要及时纠正、立行立改。要坚持底线思维，突

出问题导向，把握关键环节，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应对。

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 2022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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